
1 
 

機機車車事事故故處處理理經經驗驗談談  

◆ 主筆：彭武鵬技師 

 前言 

去(108)年 6 月中旬某假日犬子載友人出遊，不料剛出發不久就在汐止台五

線機車引道發生機車擦撞車禍，共三部機車四人受傷流血的事故，經報警後

4人均搭乘警消救護車前往醫院治療，警方在現場進行調查蒐證後，再將機

車移往鄰近車道轉彎旁空地放置以恢復交通，後續車主再各自處理送修。 

兒子描述當時以正常速度前行，在機車道稍微左彎處，因第一台機車(A 車)

太靠右側因而碰到車道外側牆壁反彈向左(內)側靠，而與他騎乘機車發生碰

撞雙雙倒地，後方機車(C車)閃避不及而撞上第二台車(B車)後也倒地受傷，

造成三部機車的連環事故。 

 

 警局作筆錄 

兒子發生車禍後第一時間來電告知機車事故受傷，並已被送往國泰醫院汐止

分院醫治，因全身擦撞傷行走困難需要前往協助。得知消息後立即請假前往

探視，一路上擔心著兒子及其友人傷勢是否嚴重，祈禱不會影響即將出國進

修的行程！ 

經醫院診斷包紮治療後，載他一同前往汐止警分局做筆錄，離開前順便申請

醫院的診斷證明書，以作為日後訴訟時之相關備用證明。 

警員詳細詢問兒子事發經過並作成筆錄，經詳閱後簽名發給「道路交通事故

當事人登記聯單」。事後收到「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」才發現並非所言都會

被詳實反映，而是折衷以中性之看法加以做出初步研判，內容看起來每個人

都有肇事疏失責任，而不是判定誰的過失。所以在做完筆錄簽名前要仔細詳

閱內容，如有與事實出入應要求修正，筆錄內容將成為日後訴訟判決之成敗

關鍵因素，不可不慎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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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次調解 

新北市汐止區調解委員會通知108年10月初進行調解，會議前與C車討論，

因考量 A車車主傷勢較重，故擬不予求償，僅交給 A車保險公司處理賠償事

宜即可；怎料會議中 A車卻提出要 38 萬元的高價賠償金額，因其咬定是後

車追撞致他受傷，肇事主因並非是他；此舉引起 B車及 C車的極度不滿，最

終調解破局。 

事後多方請教對法律瞭解之親朋好友，得到很多有參考價值的經驗及訊息，

也上網查詢車禍調解訴訟要注意的相關事項，很多建議內容均助益良多！

(詳尾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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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事故鑑定 

由於本路段公路單位沒有設置監視器，且事故相關當事人也沒有裝設行車紀

錄器，因此各說各話沒有公信力，相關攻防說詞南轅北轍，無法還原事實經

過。因為沒有事故經驗致不知所措，幸好經過高人指點一定要提出事故鑑定

申請；因此自付 3000 元向新北市政府交通裁決處提出申請事故鑑定，經過

召開會議，請關係者一一上台說明事發經過及提出新事證(事故當天自行蒐

證之 A車右方擦撞痕跡照片，作為有利證據)，提供鑑定委員會委員參考。 

行車事故鑑定意見書(詳下一列)，A車為肇事原因，B車及 C車均無肇事因

素。判決結果 A車不服提出覆議，鑑定覆議意見書(詳下二列)維持原判。 

(幸好有此一動作，扭轉了被告挨打的局面，也迫使日後 A車態度軟化接受

和解，最終和平落幕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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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車提告過失傷害 

去年 11 月中接獲警方電話，表示 A車已提出告訴要小犬至警局報到備案，

回覆人在國外進修無法報到，警員告知如果兩次通知未到案將會拘提。所以

只好於 11 月底學期結束後立即回國到案，而此已對學業造成不小困擾，影

響到無法參加教授的研究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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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出告訴，以戰止戰 

交通法規定須於事故發生半年內提出刑事告訴，期間過後將喪失此權力而僅

剩民事部分之告訴權，如此將會非常不利而處於挨打的局面。因此在即將屆

期之前與 C車個別提出對 A車之告訴，以保有應有之法律權利。 

 

 士林地檢署開庭 

台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刑事傳票通知109年3月下旬召開交通過失傷害案件開

庭，正式進入法院審理階段，由檢察事務官一一重新進行詢問車禍發生細節，

最後問明三方是繼續訴訟還是要再次進行調解，結論是再次調解若無結果再

繼續法律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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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次調解 

新北市汐止區調解委員會通知 109 年 4 月底進行第二次調解，時隔 7個月後

轉一圈又再次回到這裡，剛好是與前次同樣的調解委員，一見面就很親切地

問候，且還能記得我們還真是難得。這次調解 A車雖不滿鑑定結果(負全部

責任)對他不利，但態度上較之前軟化，雖然和解過程中互相仍有爭執，A

車與 C車也有語言衝突，揚言繼續上法院論輸贏。但因我顧及小犬人在國外

求學，現在又正值世界各國因武漢肺炎疫情嚴重鎖國之中，故極力尋求和解。

經調解委員最後建議在 A車之保險公司賠償 B車(車主及乘客)及 C車後，再

由 B車及 C車共同包紅包給 A車當作受傷慰問金，經磋商好長時間後 A車表

同意，但 C車卻不同意支付，為求早日和平落幕，此份慰問金由我方全額支

付，最終達成和解，結束將近一年的折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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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檢討與感想 

小小的機車車禍卻大大的困擾受害者的生活，除了身體受傷就醫影響工作及

日常生活與身體健康後遺症外，車輛送修期間也造成交通不便，法律訴訟期

間也對關係者造成很大精神壓力及困擾。 

目前有些路段沒有設置監視器，所以個人行車紀錄器是有必要安裝以求自保，

發生意外時可以釐清事故真相及責任。車輛除了投保強制險外建議還要再加

買第三人責任險，才能有更完全的保障。 

最後，行車上路要有預防駕駛觀念，除了自己要遵守交通規則還要注意周圍

狀況，車輛彼此間的速度、距離、視線、切換車道、燈號的轉換…等等，瞬

息萬變都要謹慎以對！ 

 

 值得參考法律解析 

【小雄律師】車禍刑責(摘要重點)： 

 

1.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tdZu5RKQRlo 
#過失傷害 #肇事逃逸 #酒駕 

A 只要有受傷就構成過失傷害 

B 只要有疏失就構成過失傷害 

C 提告有效期：刑事 6個月、民事 2年內 

D 可以以刑事逼民事，可少繳一筆提告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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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過失傷害最多判罰 2個月，一天 1千元，即最高 6萬元繳國庫 

F 108 年將過失傷害 6個月調高為 1年，過失致重傷 1年調高為 3年 

G 酒駕、逃逸… 

 

2.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mJRZ6xJOEM&t=216s 
A 和解金不要獅子大開口 

B 和解時偷錄音有關退讓或陳述，不能作為訴訟佐證(且犯法) 

C 被害人單方面主觀論述不會作為決定性影響 

D 立場堅定、語氣不火爆 

E 不要帶一群人參與和解，有用的一、二個就夠了 

 

3.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3sXKfKZXEeA 
A 初判表、行車事故鑑定、覆議、檢察官起訴書等，僅作為法院判決參考 

 

4.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-YRs72uexBw 
A 賠償金額的擬定 

B 以退為進 

C 肇事者、受害者之注意事項 

D 機車損壞折舊有二種計算方式：平均法、定律遞減法 

 


